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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80/2021_2022__E6_B1_9F_

E8_8B_8F_EF_BC_9A_E5_c123_280660.htm 江苏省政府近日下

发《关于鼓励和促进科技创新创业若干政策的通知》，在财

税、金融、产业政策、科技创业方面加强了对科技人员的支

持力度，助推其创新成果早日形成产品、走向市场。 《通知

》明确规定，允许在校大学生休学创办科技型企业或进行科

技中介服务，经所在学校批准，其学习年限可延长3至4年；

其所创办的科技型企业或科技中介服务机构，经税务部门审

查批准，免征企业所得税2年；从事技术转让、技术开发和与

之相关的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等业务取得的收入，技术交易

合同经登记后，可免征营业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

加。 另外，江苏省还将设立江苏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，对

省内从事科技创新活动并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有

关人员进行奖励，奖额高达200万元。《通知》还明确，海外

高层次留学人才今后来江苏工作不受用人单位编制、工资总

额和出国前户籍所在地限制。企业和研发机构聘用的外籍专

家，其薪金可在成本中列支，其工作许可、在华永久居留的

条件可适当放宽，在居留证件有效期内可办理多次入境有效

签证。对引进的海外优秀人才和国家级学科带头人等高层次

人才，在医疗保险、配偶就业、子女上学、住房等方面给予

优先安排或资助，并提供一定的科研条件。用人单位引进高

层次人才的住房货币补贴、安家费、科研启动经费等费用，

可依法列入成本核算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